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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媒体时代， 短视频因在信息传播方面具有巨大优势而被许多学术期刊作为论文推广、 期刊宣传的有效手

段。然而， 实践中广泛存在着因作者未经许可而在短视频中使用他人文字、 图片、 视频、 音乐等素材的侵权行为。在不符合

著作权法合理使用他人作品的情况下， 作者应当为这些著作权侵权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而学术期刊因具有合理注意义务， 也
需要承担间接侵权责任。为了防止因短视频著作权侵权而使工作陷入被动， 学术期刊应当在短视频制作、 审查、 发表的过程

中善尽合理注意义务， 事先取得短视频作者的独创性声明， 要求作者遵守合理使用原则， 在短视频中明确标识著作权信息， 
建立短视频的内部审核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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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ty of Care and Reasonable Use： Prevention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in 
Academic Journal’s Short Videos

LI　Feiyue

（Publishing Centre， 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 Taiyuan 030051， China）

Abstract： In the new media era， short videos have become an effective means for many academic jour‐
nals to promote papers due to their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However， copyright 
infringements occur because many authors use others’ text， images， videos， music， and other materials in 
short videos without permission.  When such uses do not meet the standards of reasonable use under copy‐
right law， these authors should bear leg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se copyright infringements.  Additionally， aca‐
demic journals also need to assume indirect liability for the infringement due to their duty of reasonable care.  
To prevent copyright infringement in short videos， academic journals should exercise reasonable care during 
the production， review， and publication of short videos.  This includes obtaining originality statements from 
short video authors， requiring authors to adhere to the reasonable use principle， clearly listing copyright infor‐
mation in the videos， and establishing an internal review mechanism for short vid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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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技术的成熟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 短
视频凭借其创作门槛低、 感观效果好、 选题新颖、 

传播速度快等优点， 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

道。学术期刊顺应新媒体时代的发展， 逐渐引入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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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这一传播形式来宣传推广学术论文、 传播科学

知识， 进而提高期刊的影响力。在短视频已经成为

互联网著作权侵权重灾区的背景下， 学术期刊的短

视频传播也面临着因短视频内容侵犯他人著作权

而带来的法律责任问题［1］， 尤其是在二次创作短视

频时， 创作者如何合理地使用他人作品一直是困扰

短视频创作的重要问题之一。学术期刊一方面希

望通过短视频传播的方式在更广的范围内提升论

文的曝光度， 提高期刊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 短视

频著作权侵权的顾虑又限制着学术期刊大力开展

短视频传播的动力和决心。在此背景下， 厘清学术

期刊的法律责任， 为短视频作者和学术期刊提供法

律实务上的指引， 对于学术期刊的短视频创作和推

广工作大有裨益。

我国期刊界对视频在学术传播中的作用已经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4］， 对一些专业期刊短视频平

台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总结［5］， 并从受众视角［6］、 视
觉效果［7］等层面评价了短视频传播的效果和改进措

施。目前， 我国期刊界对于短视频传播的研究大多

从内容策划、 传播方式、 营销策略、 编辑能力建设

等实际操作层面展开， 鲜有对期刊短视频内容合法

性进行探讨的研究成果。虽然周华清和吴虹丹注

意到了科普短视频的洗稿问题并提出了治理建

议［8］， 但他们的研究仅仅针对科普短视频的非法复

制、 改编行为， 缺乏有深度的法理分析。周华清等

构建了科技期刊短视频运营的评价指标体系， 但该

体系未能涵盖短视频内容的合法性和伦理标准［9］。

总之， 当前我国期刊界尚未足够重视短视频内容对

他人著作权的侵权问题。

短视频著作权侵权会使学术期刊名誉受损， 格
调降低， 甚至卷入不必要的法律纠纷， 承担损害赔

偿责任。如果无法预防短视频著作权侵权， 学术期

刊短视频传播之路必将无法行稳致远。本文从学

术期刊预防法律风险的视角出发， 旨在厘清学术期

刊在短视频创作和传播中的法律责任， 为短视频作

者提供制作规范指引， 提高学术期刊短视频传播在

法律上的可预期性。为此， 本文基于学术期刊短视

频的著作权侵权状况， 根据我国民法和著作权法的

规定分析学术期刊短视频著作权侵权的责任归属， 
提出短视频作者合理使用他人作品的边界， 并在此

基础上提出我国学术期刊预防短视频侵权的措施。

1　短视频在学术期刊推广工作中的应用

根据中国短视频版权保护白皮书的界定， 短视

频是由连续画面、 背景音乐及字幕等组成的时长不

超过 20 分钟的视频形式［10］。实践中， 学术期刊的

短视频的时长多在 3~5 分钟之间①。在著作权法

上， 短视频被定义为“时长较短的连续视听画面”， 
有原创短视频和二次创作短视频两种形式。前者

完全由作者自行构思并拍摄制作完成， 一般不会侵

害他人著作权； 后者是对他人作品进行仿作、 改
编、 引用等形成的短视频， 如未经许可而使用他人

作品， 一般会被认为侵害他人著作权［11］。

相较于传统的学术期刊推广方式， 短视频可以

将复杂的学术内容以视频的形式表现出来， 让读者

直观地理解专业知识和学术观点， 从而扩大读者范

围， 增加传播流量［12］。鉴于短视频在传播方面的优

势， 我国许多学术期刊逐步走上了短视频与学术期

刊的融合之路， 以学术论文为基础制作了大量视频

摘要和视频文章。这些期刊围绕论文的核心观点

和研究框架设计短视频脚本， 由作者本人依托脚本

为视频配音， 并运用录屏软件制作视频， 运用剪辑

软件（如剪映）剪辑视频。视频中一般会有视频片

段、 图片和文字并配有适当的背景音乐、 作者（或

者虚拟数字人）的解说。在我国， 短视频推广之路

走在前列的学术期刊有《遥感学报》 《测绘学报》 
《金属加工》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航空学报》 《厦

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东华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 《机器智能研究（英文）》 《中国中药杂志》 
《海陆气研究》 《旅游学刊》等。许多学术期刊已经

在抖音、 哔哩哔哩、 微信视频号等短视频平台上开

通了账号， 制作并发布视频摘要。比如： 许多入选

“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的期刊通过在微信

视频号发布短视频， 以展示论文成果、 介绍学术活

动、 宣传期刊、 普及科技知识等［7］； 中华医学会所

属的系列期刊通过短视频进行论文导读， 并展示实

验过程［13］； 《测绘学报》将论文的视频讲解发布在抖

音上， 并将抖音二维码印刷在论文首页， 供读者扫

描观看［12］。

对于学术期刊来说， 短视频以可视化的形式呈

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 方法、 结果和社会影响， 起
到了吸引读者、 扩大传播范围、 提升论文显示度的

效果［2］。然而， 当前我国学术期刊短视频推广的尝

①   参见《旅游学刊》《机器智能研究（英文）》等学术期刊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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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也不乏隐忧， 即短视频内容侵权会给学术期刊编

辑部招致不必要的法律风险， 从而阻碍学术期刊开

展短视频传播的可持续性发展。有鉴于此， 本文接

下来将深入研究学术期刊短视频的著作权侵权现

象， 并分析短视频作者对他人作品的合理使用， 以
及学术期刊对于短视频著作权侵权的法律责任。

2　学术期刊短视频著作权侵权以及学术期

刊的法律责任

2. 1　短视频著作权侵权

著作权侵权是指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实施著作

权人专属权利的行为， 如发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

作品， 在他人作品上非法署名， 歪曲、 篡改、 剽窃

他人作品， 等等②。这些行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侵犯了著作权人的人身权、 财产权以及与著作权相

关的邻接权。短视频著作权侵权是指短视频制作

人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情况下， 对他人作品实施

的复制、 修改、 歪曲、 网络传播等行为［14］。比如： 
许多短视频制作者或直接复制他人作品中的图表、 
动画、 文字等， 或对他人的作品内容稍加修改， 在
不注明来源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发表。直接复

制、 擅自使用他人作品的行为会侵犯他人的署名

权、 复制权或者发行权； 未经授权修改他人作品内

容的行为会侵犯他人的修改权； 歪曲原作品内容的

行为会侵犯他人的保护作品完整权。实践中， 有的

自媒体短视频创作者因为法律意识薄弱而无意识

地侵犯他人著作权， 有的短视频创作者为取得不当

得利而随意抄袭、 摘录他人作品， 而这些行为都是

对他人著作权的侵犯。

在学术期刊的短视频创作中， 作者直接搬用他

人作品的行为较为罕见， 因为学术期刊在利用短视

频评论介绍文章时， 必须或多或少地发挥自己的聪

明才智和付出智力劳动， 而直接搬用他人作品无法

帮助学术期刊实现推广论文的目的。比如： 《东华

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厦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 《旅游学刊》等期刊依托论文本身的文字、 图
表等制作视频摘要， 由作者围绕论文的研究背景、 
意义、 创新之处等制作脚本， 并为短视频配音③。

虽然这些视频摘要在呈现效果上略显单调， 但因为

没有使用他人的试听资料而无涉著作权侵权问题。

一般来说， 在学术期刊的短视频创作中， 作者

往往通过对他人作品的再创作、 加工或者剪辑， 来
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 或者展示文章的研究背

景、 核心概念、 拟解决的问题等。在此过程中， 作
者需要在短视频中添加说明性图片， 引用他人的视

频片段、 背景音乐， 附加有特定花式的字体等素

材， 而这些素材都属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 其
著作权人对这些作品享有著作权。如果作者在复

制、 拼贴他人的作品创作短视频时版权保护意识不

足， 没有通过有效渠道获得合法授权， 或者抱有侥

幸心理， 不愿意为取得授权而付出沟通成本和支付

版权使用费， 就可能会侵犯他人的著作权［11］。比

如： Machine Intelligence Research （《机器智能研究

（英文）》） 在 2021 年−2022 年间制作了大量时长为

2 分钟左右的视频摘要， 其中， 2022 年 3 月 4 日和

8 月 8 日发布的视频摘要引用了他人作品中的图片

或者视频片段， 并使用他人音乐作品片段作为背景

音乐④。这样做虽然可以提高视频摘要的文章介绍

和视觉呈现效果， 加强观众对文章的理解和关注， 
但是如果在未经权利人许可的情况下， 这些视频摘

要大量使用他人作品， 无疑为著作权侵权埋下

隐患。

2. 2　在短视频中对他人作品的合理使用

尽管在短视频的创作过程中作者使用了他人

作品， 这种行为并不必然侵犯他人著作权。在特定

条件下， 为了使作品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传播， 实
现保护著作权和维护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 我国著

作权法规定人们可以合理地使用他人的作品， 而不

必征得著作权人的同意， 也不必向著作权人支付报

酬⑤。然而， 是否构成合理使用， 取决于作者创作

短视频的行为能否符合著作权合理使用的要件。

我国司法实践对学术期刊短视频合理使用他人著

作权的判断通常遵循三步检验法。

第一步是检验在短视频中引用他人作品的目

的是否为了介绍、 评论某一作品， 或者说明某一问

题。为了描述某个概念、 介绍特定背景、 阐述特定

立场， 作者在学术期刊短视频中引用他人作品中的

图片、 文字、 音乐和视频片段是符合合理使用的目

的要求的。进行引用目的检验的目的是将二次创

作短视频与原创短视频进行区隔， 从而区分两次创

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 52-53 条。
③   参见《东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厦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和《旅游学刊》的微信视频号内容。
④   参见 Machine Intelligence Research 的微信视频号内容。
⑤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 2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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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之间所要表达的内涵， 降低两次创作之间的相似

性。如果二次创作赋予了原作品新的价值、 意义和

功能， 二次创作短视频就构成了转换性使用。相

反， 如果只是机械地对原作品进行描述， 独创性表

达成分极低， 就无法达到转换性使用的标准。在这

样的情况下， 即便是少量使用， 也有可能会被法院

认定为是不合理的。

第二步是检验短视频是否对他人作品进行了

“适当引用”， 即是否出于评论、 介绍某一作品或者

说明某一问题的必要性。在引用程度上， 如果在学

术期刊短视频中使用了与文章不相关的作品， 或者

通过直接搬运他人作品的方式再现原作品的主要

内容， 就超出了“适当引用”的必要限度， 一般难以

被认定为合理使用［11］。一般来说， 引用原作品内容

占总视频比例越低， 独创性内容占总视频比例越

高， 就越能构成合理使用。为了满足“适当引用”的

要件， 作者应当在创作短视频的过程中引用合理长

度的作品片段， 而不能主要以他人作品代替自己的

创作， 更不能完全搬用他人的作品。因此， 在检验

“适当引用”时， 应当优先考量是否引用比例过高， 
即被引用作品是否已经成为学术期刊短视频的主

要内容。

第三步是检验引用的后果是否侵犯了著作权

人的合法权益， 即是否影响了原作品权利人的人格

利益， 或者以复制、 广播、 信息网络传播等方式可

以预期取得的物质利益。实践中， 如果短视频作者

没有指明引用作品的名称， 或者原作品作者的姓名

或名称， 就是对原作者人格利益的侵犯； 如果作者

直接搬运或者简单剪辑他人作品， 导致对原作品的

市场产生实质性影响， 或起到替代作用， 就侵犯了

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超出了合理使用的结果合理

性。比如， 如果短视频使用他人作品的关键画面或

主要情节， 本应由原作品权利人享有的用户点击

量、 广告浏览量就可能会被剥夺， 对原作品的市场

产生实质性影响， 就会侵犯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在引用超出合理使用范围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便

是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诉上海聚力传媒技术有

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在本案中， 北京知识产

权法院认为， 被诉侵权的 GIF 动图是在对涉案赛事

节目进行剪切加工的基础上生成的， 且多是涉案赛

事节目的内容浓缩和核心看点， 无论在引用程度、 

方式， 还是引用后果上， 均超出了合理使用的范

围， 因此不构成合理使用⑥。

综上所述， 我国著作权法并不完全禁止对他人

作品的使用。只要作者在引用他人作品内容时遵

循合理使用的要求， 满足合理使用的要件， 就无须

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否则， 如果作者未经著作权

人的许可， 擅自使用他人作品， 就会侵犯他人著

作权。

2. 3　学术期刊对短视频著作权侵权的法律责任

2. 3. 1　学术期刊对短视频著作权侵权的合理注意

义务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 如果学术期刊的出

版物侵犯他人著作权， 学术期刊应当根据其过错、 
侵权程度以及损害后果等承担赔偿损失的法律责

任⑦。学术期刊的这一法律责任源于其出版者的法

律身份， 以及基于出版者身份而对其出版行为的授

权、 稿件来源和署名、 所编辑出版物的内容的合理

注意义务。如果学术期刊未能举证证明其已经履

行了合理注意义务， 就应当为作者的侵权行为应当

承担连带的赔偿损失的责任⑧。这一法律规定在续

立清与内蒙古畜牧业杂志社著作权纠纷案的司法

判决中得到了实施。本案中， 续立清诉请法院认定

在内蒙古畜牧业杂志社出版的《当代畜禽养殖业》

杂志上刊登的《母猪产后不食的原因及防治》一文

剽窃其在《科技致富向导》杂志上发表的《母猪产后

不食的原因及防治》一文， 侵犯了其著作权， 请求

法院判决内蒙古畜牧业杂志社停止侵害、 消除影

响、 赔礼道歉、 赔偿损失。本案一、 二审法院均认

为， 续立清对《母猪产后不食的原因及防治》一文享

有著作权； 内蒙古畜牧业杂志社未能提供证据证明

其已尽到了合理审查义务， 因此判决内蒙古畜牧业

杂志社在《当代畜禽养殖业》杂志上刊登致歉声明， 
并赔偿续立清损失 5 000 元［15］170。

学术期刊基于学术推广的目的， 往往会鼓励或者

要求作者在论文的基础上创作短视频。如果作者为

了配合学术期刊的学术推广任务而创作短视频， 学术

期刊对短视频内容的来源、 署名、 授权情况就有合理

注意义务。如果短视频侵犯他人著作权， 学术期刊就

应当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同时， 学术期刊为短视频提

供网络传播平台（如网站、 公众号等）， 并通过自己的

⑥   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上海聚力传媒技术有限公司等著作权权属、  侵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021 年）京 73 民终 1819 号。

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20 条。
⑧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2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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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平台为侵权短视频提供上传、 下载、 链接服务。

尽管学术期刊并没有直接参与侵权短视频的创作， 但
其利用自己的网络平台为侵权短视频提供了发布和

传播的渠道， 就属于对短视频侵权的帮助行为。因此， 
学术期刊编辑部对于自己在网络平台上传的短视频

应当慎之又慎， 只有在短视频内容通过合法性审查后

才可以对其进行推广。

2. 3. 2　避风港原则无法为学术期刊避风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信息网络传

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了网络服务

提供者的避风港原则⑨。根据这一原则， 网络服务

提供者对用户在网络平台上传的短视频不承担主

动审查义务， 且只有在接到权利人通知后未及时删

除、 屏蔽、 断开相关视频链接的情况下， 才构成侵

权。避风港原则貌似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推脱事前

监管责任提供了庇护， 可能被学术期刊用来抗辩侵

权行为成立、 避免承担侵权责任［16］。然而， 笔者认

为， 这一原则并不完全适用于学术期刊在自己的网

络平台传播侵权短视频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四条

的规定， 如果学术期刊能够证明其“仅提供自动接

入、 自动传输、 信息存储空间、 搜索、 链接、 文件分

享技术等网络服务”⑩， 则法院可以认定其无须承担

侵权责任。但是， 对于大部分学术期刊而言， 证明

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多数学术期刊的

网络平台既没有提供信息存储空间的功能， 又不具

备设置允许作者自行上传、 传输、 搜索、 分享短视

频的技术条件。加之， 学术期刊编辑部事实上完全

控制着网站和公众号的运营管理和服务器系统， 作
者没有自行在网络平台上传短视频的机会。因此， 
学术期刊从自己只是为作者提供自动上传链接和

信息存储空间角度进行抗辩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

相反， 学术期刊为了提高短视频宣传效果， 在引导

短视频内容创作和传播方面往往发挥着积极的作

用， 如对短视频内容进行整理、 转发等。此时， 学
术期刊已经不再是无意间造成短视频侵权的被动

工具， 反而成为开启和维持侵权的参与者、 助推

者。因此， 要求学术期刊为侵权短视频承担合理注

意义务和侵权责任是正当的［17］。

假设某些学术期刊可以被认定为网络服务提

供者， 即它们的网络平台只提供技术通道和信息保

存的功能， 这些学术期刊仍然需要尽到合理注意义

务。我国民法典确立了学术期刊作为网络服务提

供者的过错责任原则， 即网络服务提供者如果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其用户利用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

权益， 但未采取必要措施的， 网络服务提供者需要

对该网络用户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条例》

进一步规定了适用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红旗规

则”􀃊􀁉􀁔。  根据这一规则， 即使网络平台上的短视频

不是由网络服务提供者自己上传的， 但只要这些视

频内容像红旗一样显而易见地侵犯他人著作权， 那
么该网络服务提供者就不能因为没有收到权利人

的通知而拒绝承担责任。因此， 即使有些学术期刊

可以被认定为网络服务提供者， 这些学术期刊仍然

需要尽到合理注意义务， 即只有在不明知或者不应

知短视频内容侵犯他人著作权的情况下， 这些学术

期刊才可以免于承担法律责任􀃊􀁉􀁕。

3　学术期刊短视频著作权侵权的预防措施

为了预防因短视频侵权而使工作陷入被动， 学
术期刊应当在短视频制作、 审查、 发表的过程中善

意提醒、 审慎注意， 切实履行对短视频著作权侵权

的合理注意义务。

3. 1　取得短视频作者的独创性声明

在作者制作短视频的阶段， 学术期刊应当通过

“短视频制作须知”等形式， 明确要求作者确保短视

频的独创性， 即体现作者的思想与情感， 没有抄

袭、 拼接别人作品的情形。尽管独创性是一个需要

法院解释的问题［18］， 但具有独创性的作品一般是

“作者的某一思想或某一构思已经完整地以某种形

式表达出来”［19］76的具有一定创新性的作品， 而作者

对自己在短视频创作过程中的智力劳动付出和内

容表达上的贡献往往深有体会。因此， 学术期刊应

当要求作者提交短视频独创性声明， 并在声明中强

调没有搬用、 拼凑、 大量使用他人作品， 且对短视

频拥有完整的著作权。尽管这种事先声明并不能

⑨   参见《民法典》第 1194-1197 条；《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 22 条。
⑩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 《规定》）

第 4 条。
􀃊􀁉􀁓   参见《民法典》第 1197 条。
􀃊􀁉􀁔   参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 14-17 条。
􀃊􀁉􀁕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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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除学术期刊自身对短视频的审查责任， 但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警示作者注意版权问题， 从而降低短视

频著作权侵权的风险。

3. 2　要求作者遵守合理使用原则

如前所述， 为了介绍、 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

某一问题， 作者在创作短视频时可以在未经权利人

许可的情况下， 适当引用他人的图表、 文字、 视频、 
音乐等作品。如果法院认定作者对他人作品的使

用是合理使用， 该作者就无须为使用他人作品承担

侵权责任。然而， 大多数作者既不具备足够的法律

知识， 也无创作短视频的成熟经验， 没有能力在法

律规定的合理使用的制度框架下创作短视频。因

此， 学术期刊编辑部应当提示作者遵循合理使用原

则， 并为作者提供合理使用他人作品的具体建议。

这些建议包括但不限于：

1） 以介绍、 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

为目的， 超出这一目的而搬运、 抄袭、 拼接他人作

品属于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

2） 对他人作品的引用必须是适当的， 即短视频

对他人作品的引用比例不能太高， 不能代替作者自己

的智力劳动， 不能构成作者核心内容的主体。尽管司

法实践中没有对引用比例进行具体限定， 但为了防止

著作权侵权， 笔者建议作者在创作视频摘要时尽可能

将引用他人作品的比例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3） 对他人作品的使用应当是必要的， 即作者

不能使用与文章内容或者自身表述不相关的作品。

如果作者将他人作品生搬硬套地使用在短视频中， 
对他人作品的内容进行错误解读， 牵强附会地将他

人作品与自己的观点相联系， 则超出了合理使用他

人作品必要性的限度。

4） 对他人作品进行转换性使用。如果短视频

是为了介绍和评论某一电影、 电视作品， 该短视频

应当在价值、 意义和功能上实现转换， 以在最大程

度上区别于他人的原作品， 避免替代原作品的市场

份额、 妨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5） 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 在短视频中标明被

引用作品的名称和作者的姓名或者名称， 以显示对

原作品作者权利的尊重。

3. 3　明确标识短视频的著作权信息

作者是学术期刊短视频的著作权人， 拥有包括

署名权、 发表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在内的著作人

身权和财产权􀃊􀁉􀁖。为了突出作者的著作权人身份， 
维护作者的利益， 学术期刊应当在短视频适当的页

面上标明著作权归属、 第三方使用短视频的限制、 
使用他人材料的来源等内容， 并强调本视频没有用

于任何商业用途， 仅仅为了学术交流和论文推广的

目的。作为通行惯例， 学术期刊还应当向潜在的被

侵权人提示， 短视频如果对引用作品的来源标注错

误或侵权， 请联系修改或删除。此外， 为了确保短

视频发布的合法性， 学术期刊在发布短视频前应当

通过签订协议的形式取得作者的授权。在国外大

型出版社的实践中， 这种授权往往是非排他性的， 
即除了学术期刊外， 作者还可以允许其他电子媒体

发布该短视频， 以在尽可能广的范围内传播短

视频［4］。

3. 4　建立短视频的内部审核机制

学术期刊应当建立内部审核机制， 在发布短视频

之前对其内容进行审查， 以确保短视频的独创性， 确
保短视频的内容不侵犯他人著作权。这既是学术期

刊对自己合理审查义务的履行， 也是维护学术期刊自

身利益、 避免自己卷入法律纠纷的务实之举。

在对短视频独创性的审查上， 由于专业人员配

备不足和独创性判断本身的复杂性， 学术期刊往往

并不一定具备对视频内容创新程度进行实质审查

的能力。加之， 我国知识产权诉讼实践对短视频独

创性的判断标准所采纳的主流观点是： “只要短视

频具有一定的智力创作空间， 能够体现作者的个性

化选择和安排， 相比于现有表达存在一定的增量因

素， 就应当认可其独创性”［11］。因此， 学术期刊对

短视频内容独创性的审查标准不宜过高。只要短

视频具备“可识别的差异性”［11］， 即体现出与其他作

品在表现形式上相区别的个性化差异， 就可以认为

该短视频具有独创性， 而对短视频内容的创意构思

等在所不问。

在对短视频使用他人作品内容的审查上， 学术

期刊应当审查作者是否取得权利人的授权， 是否存

在搬用、 剽窃、 拼凑他人作品的行为， 是否明确标

识被引用作品的来源， 等等。要求作者提供短视频

中相关素材的版权授权协议既是国外许多出版社

的惯常做法［2］， 也应当是我国学术期刊短视频传播

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学术期刊在对短视频内

􀃊􀁉􀁖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 9-1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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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进行形式审查时， 应当格外关注短视频引用相关

素材来源的合法、 合规问题。

4　结　语

在新媒体时代， 短视频能够助力学术期刊实现

学术成果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扩大期刊的社会影响

力。凭借其在信息传播方面的巨大优势， 短视频已

经成为学术期刊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必然选择。

学术期刊只有将短视频传播做好， 才能在日益内卷

的竞争环境中占有优势。然而， 短视频对于大多数

学术期刊来说毕竟是新鲜事物， 在制作和传播短视

频的过程中往往因缺乏成熟经验和路径依赖而引

发众多问题。在众多问题之中， 著作权侵权问题从

根本上影响着学术期刊短视频传播的存废兴衰。

如果无法在版权意识、 标准设立、 人员配备、 内部

审核等方面建章立制、 规范操作， 学术期刊的短视

频传播之路必将困难重重。

本文着重探讨短视频著作权侵权这一学术期

刊界十分关注， 但又鲜有人进行研究的课题， 在明

确学术期刊合理注意义务的情况下， 为学术期刊组

织制作、 审核、 发布短视频提供具体建议。在当前

短视频侵权屡见不鲜的背景下， 这些建议能够帮助

学术期刊充分发挥短视频传播的优势， 避免陷入著

作权侵权的困境。本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 结合笔

者对学术期刊短视频著作权侵权现象的观察和总

结， 依据法理和法律规定对这些著作权侵权行为的

法律责任进行推理， 并提出符合学术期刊出版实践

的建议。这种定性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缺乏

足够多的期刊样本数据和侵权实例， 在文章的数据

分析部分略显薄弱。笔者会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强

化实证研究成分， 加强对国内外学术期刊著作权侵

权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希望促进学术期刊短视频传

播的稳健发展。

参考文献

［ 1］周书环 .  我国短视频著作权纠纷的现状、 问题及其完

善建议： 兼评近两年的司法案例［J］.  大连理工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2（4）： 77-83.
［ 2］黄沈燚， 翁彦琴， 杨绮文 .  国外科技期刊视频传播研

究与实践述评［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23， 34（5）： 
624-631.

［ 3］尤笛， 边钊， 李薇， 等 .  科技期刊视频号短视频运营实

践： 以  《遥感学报》为例［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22， 33（6）： 729-734.
［ 4］习妍， 孔丽华， 侯艳飞 .  新媒体出版在学术期刊知识

传播中的应用策略［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21， 32
（3）： 382-389.

［ 5］刘洋， 李娜， 邓履翔， 等 .  医学期刊微信视频号应用现

状及发展策略探究［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22， 33
（7）： 877-885.

［ 6］刘文睿， 黄沈燚， 翁彦琴， 等 .  基于受众视角的视频摘

要质量及传播效果评估与思考： 以“中国高分子”视频

摘要为例［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23， 34（10）： 
1293-1300.

［ 7］欧梨成， 张腾之， 刘越， 等 .  科技期刊短视频的多模态

话语分析及视觉说服策略研究： 以中国科技期刊卓越

行 动 计 划 入 选 期 刊 为 例［J］.  中 国 科 技 期 刊 研 究 ， 
2023， 34（11）： 1494-1501.

［ 8］周华清， 吴虹丹 .  科技期刊对科普短视频洗稿的识别

与治理研究［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23， 34（8）： 
975-981.

［ 9］周华清， 林珑， 贺嫁姿， 等 .  科技期刊学术短视频运营

的评价指标构建与运营策略［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23， 34（9）： 1180-1188.

［10］ 12426 版权监测中心 .  2021 年中国短视频版权保护白

皮 书［EB/OL］.  2021-05-28［2023-12-26］.  http： //
www. ynsxwcbj. gov. cn/html/2021/banquanguanli_
0528/2345. html.

［11］北京互联网法院课题组 .  短视频著作权司法保护研究

［J］.  知识产权， 2023 （3）： 3-29.
［12］宋启凡 .  学术期刊抖音短视频平台的发展与探索［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21， 32（3）： 365-371.
［13］刘冰， 沈锡宾， 李鹏， 等 .  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媒体融

合发展实践［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15， 26（11）： 
1166-1170.

［14］程功舜， 冯巧敏 .  5G 时代下短视频侵权认定及防范研

究［J］.  市场周刊， 2023， 36（1）： 154-159.
［15］程永顺 .  著作权纠纷案件法官点评［M］.  北京： 知识

产权出版社， 2004.
［16］梅傲， 侯之帅 .  短视频著作权保护的现实困境及完善

进路［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3
（6）： 93-99.

［17］宁园 .  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中的双重注意义务

［J］.  重 庆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2020， 26（5）： 
156-166.

［18］付继存 .  作品独创性功能的反思与重塑： 基于著作权

法结构与价值目标的双重视角［J］.  湖南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22， 36（5）： 147-155.
［19］郑成思 .  版权法［M］.  2 版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1997.

146


